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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 

補助辦理「112 年優先接受家庭教育服務實施計畫」 

一、計畫依據： 

(一) 家庭教育法第 14 條、第 15 條及第 16 條。 

(二) 優先接受家庭教育服務之對象及推動措施之方式。 

(三) 桃園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辦法。 

(四) 教育部 111 年 12 月 23 日臺教社(二)字第 1112405686B 號函。 

二、計畫目的： 

(一) 以關懷家長為起點，強化家庭功能為目標，協助家長、監護人或實際照顧

學生之人(以下簡稱為家長)扮演適當親職角色，針對有需要服務的家長，

結合政府、社區及學校相關資源，提供親職教育、支持和輔導工作，維護

家庭功能的運作。 

(二) 針對有家庭教育需求之學生家長，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課程，以輔導

其子女改善行為並增進親子關係。 

三、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四、補助對象：本市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經本府核准立案之私立高中職及國民

中、小學(以下簡稱學校)。 

五、服務對象： 

(一) 經濟、身心、文化或族群處於須要協助，經學校評估或社政主管機關評

估，認有優先接受家庭教育服務者。 

(二) 違反相關法規或學校校規並經學校召開個案輔導或獎懲相關會議認定重大

違規事件學生之家長。 

(三) 特殊情狀學生(嚴重行為偏差、適應困難、高關懷「包括保護個案」或經

學校認定行為特殊之學生) 其家長。 

(四) 中途輟學學生或中途離校學生之家長。 

六、申請方式 

(一) 申請時間： 

1. 統一申請時間分為上、下半年兩次申請，倘於下列申請期間外有辦理

本計畫需求，請洽本中心承辦人討論後另案提報。 

(1) 上半年：112年 1月 4日起至 112年 1月 13日截止。 

(2) 下半年：即日起起至 112年 9月 8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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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以實際需求之個案為主，以利其他學校運用資源，倘計畫限定之次

數或時數外仍有需求，可檢具已執行狀況另案提出申請。 

(二) 申請時需提交： 

1. 計畫申請表(附件 1)。 

2. 經費概算表(附件 2)。 

3. 以正式公文向本中心提出申請，並將上述表件之電子檔(請依原檔案

格式)，以電子郵件寄至承辦人之信箱

(fec10050687@ms.tyc.edu.tw)。 

七、實施內容 

(一) 辦理期程： 

1. 自核定日起至 12月 10日。 

2. 本計畫因適逢新冠肺炎防疫期間，活動期程請避免大型集會之活動方

式，活動環境落實校園防疫相關措施，並依本府教育局及中央流行疫

情指揮中心最新發布之相關資訊適時調整。 

(二) 辦理方式： 

1. 計畫內容：針對實施對象辦理個案研討會議、家庭教育課程、家庭教

育諮商或輔導等。 

2. 服務方式：  

(1) 個案研討會議： 

A. 經學校評估，計畫服務對象需召開個案研討會議者，可由學

校外聘專業人員（具有專業證照之心理師、社工師、醫師或

具備相關專業之學者專家），共同開會討論或訂定個案之個

別化輔導方案，協助案家強化家庭功能。 

B. 個案研討會議，請務必邀請相關網絡單位及人員(如相關處

室人員、任課老師、提供個案服務之社工等)，請勿以外聘

督導會議或教師研習等其他形式辦理，若有疑義可與本中心

聯繫。 

C. 個案研討會議請確實提出個案討論，並於會議紀錄內呈現，

並包含未來處遇計畫及網絡人員分工。 

D. 會議以場次作計算，每一場次無限制時間長度及討論個案人

數，實際執行請視各校個案狀況實施。 

E. 每校最多可申請 4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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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庭教育課程： 

A. 實施對象經學校評估需參與家庭教育課程者，由學校請專業

講師，針對家長辦理家庭教育課程(可以演講、座談、影片

討論、讀書會、成長團體…等形式辦理)，每場課程以 15人

為限，每校最多可申請補助 12節。 

B. 課程規劃內容請適時融入性別平等、多元文化、家庭暴力及

性侵害防治宣導等相關議題。（參加人員至少有一名為符合

本計畫實施對象者）。 

 

建議課程 重要概念 

子女之發展 子女身心發展基本概念（包括偏差行

動、性別互動、生命教育） 

協助子女之身心成長  

家庭互動及溝通 親子之情感支持 

親子之有效溝通及技巧 

家人互動系統 

正向管教 正向情緒、正向關係 

正向管教技巧 

親子衝突及解決 

親子共學 親子共學基本概念 

親子共學之方式、管道 

善用電子相關產品 

親師關係及互動 建立良好親師關係 

參與子女學校活動 

家校合作 

親職資源 學校及社區資源 

社會安全網及支援系統 

家庭壓力管理 健康之休閒環境 

問題解決能力 

心理健康及情緒紓解 

兒童與青少年之

次文化 

青少年流行文化及社交媒體 

人際關係能力 

良好之社交技巧 

同儕參與 

家庭衝突與危機

處理  

家人關係之重建 

家庭衝突解決（包括婚姻衝突、不當管

教、家庭暴力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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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協助及危機應變 

藥物與毒品之認識 

 

(3) 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 

A. 實施對象經學校評估有諮商需求者，由學校聘請具有專業證

照之心理師、社工師等，針對個案家長提供諮商。 

B. 每一個案單日以 1 次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為限，每次以 1 小

時計，每校最多可申請補助 12 次(可自行分配於不同個案使

用)面談經費，倘有超過限制次數之需要，請先與本中心聯繫

另案處理。 

3. 執行注意事項：本計畫執行及檢送成果時請務必考量個資保密原則。 

八、審查及補助原則 

(一) 本計畫視本中心預算額度及各校申請內容，依效益性、可行性、講師專業

背景及規模等擇優補助，並發函公告核定結果。 

(二) 非屬家庭教育範圍之計畫，如純粹為學校教育、藝教活動、急救訓練、育

樂活動、知（感）性之旅、運動比賽、香功、讀經會、園遊會及跳蚤市場

等活動，均不予補助。 

九、經費請撥、報結 

(一) 經費請撥： 

1. 市立學校於核定計畫日起 14日內，依核定額度檢具統一收據寄送至

本中心辦理核撥。 

2. 非市立學校經費須俟計畫辦理完竣，備文檢具相關資料函報本中心辦

理經費核銷後方能撥付。 

(二) 經費核結：計畫辦理完成後一個月內函報本中心辦理核結，且不得晚於

112年 12月 15日前完成。 

(三) 報結時請檢附以下資料以紙本寄送至本中心(電子檔請用電子郵件寄至本

中心承辦人信箱或製作成光碟連同紙本寄送)，並以公文函報本中心辦理。 

1. 收支相關憑證： 

(1) 市立學校：收支結算表(附件 3)。 

(2) 非市立學校： 

A. 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請註記匯款帳號)。 

B. 收支清單(附件 4) 。 

C. 支出憑證簿(附件 5)。 

2. 成果報告表(附件 6)： 

(1) 請依核定項目填寫並檢附相關成果資料。 

(2) 各服務項目成果需檢附資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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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個案研討會議： 

a. 會議記錄(含出席人員名單，須註明單位職稱) 。 

b. 照片。 

B. 家庭教育課程： 

a. 出席名單 

b. 照片。 

C. 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 

a. 簽到表(個案與專業人員皆須簽名)。 

b. 個案背景資料表單(表單連結 https://reurl.cc/MXmeYv) 

，以個案之子女為單位填寫，每 1 學生填寫 1 筆即可。 

3. 成果統計表(附件 7) ：請依核定項目填寫相關統計數字。 

十、預期效益 

(一) 針對有家庭教育需求之學生家長，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及家庭教育課

程。 

(二) 協助家長提升家庭教育知能，增進家人溝通，減少家庭問題的發生。 

十一、成效考核 

辦理成效良好之單位，優先列為下年度補助對象；成效不佳、延遲經費核結或

成果內容不實之單位，將列作次年度申請經費補助之參據，酌減或不予補助經

費。 

十二、經費來源：本案經費編列於 112年度家庭教育業務-家庭教育工作-業務費-

獎補助費項下支應。 

十三、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